
大连民族大学本科生实践教学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学生实践教学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和减少学生实践教学活动中安全

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证学生实践教学工作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就读的具有学校学籍的本科学生。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实践教学是指学校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组织学

生在校内或校外开展的各项实习、实训活动，包括实验实训、课程实习、毕业实习、顶岗实

习、社会实践等活动。 

第二章  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责任 

第四条  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安全管理实行分管校长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根据“谁主

管，谁负责”的综治原则，教务处为全校本科生实践教学环节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主管职

能部门，学生所在学院为具体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第一责任单位。 

第五条  各学院应结合实际，切实加强对学生实践教学活动安全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安全预警机制，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事故预防措

施。 

第六条  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系列

安全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发布安全培训学习班（会）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预案演练，

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第七条  各学院应当认真组织各种类型的安全教育活动，积极鼓励师生参加各级各类安

全教育活动；在新生入学、学生初次进入实验室时，进行全面的安全教育；应当依规组织教

职工参加相应的技能培训，对操作易制毒等危险化学品或大型、精密仪器等特种设备的指导

教师必须要求持证上岗；对参加有安全风险的实践教学活动的学生，应事先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和考核，必要时与师生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八条  安全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学校的规章制度、一般安

全知识、安全事故的危害与预防、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以及常用的急救知识等。 

第三章  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安全管理 

第九条  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确保场所内的

各类设施设备配置符合国家、行业规范标准且运行状况良好。有关生化实验室等特种实践教

学场所的安全管理，危化物品贮存、使用、回收等要求和实验室废弃物处置办法，遵照学校

实验室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学生在实验室、实践基地等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开展实践活动时，指导教师须全

程参与，不得擅自离岗。 

第十一条  学生进入实践教学场所前必须认真预习，明确实践活动的目的、原理、步骤，

了解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准备。 

第十二条  实践活动开始之前，指导教师必须向学生宣讲本实践教学场所的安全注意事

项以及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对存在安全风险的操作，指导教师必须进行现场演示，并

根据实践教学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检查安全防护用具的穿戴是否规

范。 



第十三条  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必须听从教师的指导，自觉服从管理，严格遵守操作

规程。一旦发现仪器设备有损坏、出现故障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保护现场，并报

告指导教师或实践教学场所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实践教学活动完毕，教师应指导学生及时清理、打扫实践教学场所，将仪器

设备、工具等妥善整理并放归原位，关闭水、电、气后方可离开实践教学场所。 

第十五条  实践教学场所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教师和学生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并立即

向学校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实践教学场所发生紧急事故时，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保护师生人身安全

放在首位，同时尽力保护学校公共财产和教学科研资源。 

第四章  校外实践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学生的校外实践（含校外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活动一般由各学院统一组

织。学生要求自行联系校外实践单位的，须经学院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各单位、部门不得

由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管理学生校外实践。 

第十八条  学院应当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选择和规划校外实践单位，并在报经

主管职能部门评估、核准后，方可建立合作关系；在组织学生进行校外实践之前，必须按《大

连民族大学教学合同管理细则（修订）》相关规定办理，由学校与校外合作单位签订符合规

定的相关协议，明确包括安全管理在内的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十九条  学生所在学院应为参加校外实践的学生应当购买相应保险。 

第二十条  校外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必须以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为前提。不得安排未满十六

周岁的学生顶岗实习；不得安排学生从事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活动或明显超过学生体力的高

强度劳动；不得违章指挥、强令学生冒险作业；不得安排未取得职业资格的学生在需要相应

职业资格的岗位上顶岗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到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的场所进行实践活动。 

第二十一条  学院应当建立校外实践学生管理档案，定期组织人员检查实践情况，及时

发现并妥善处理问题，确保学生实践活动的正常秩序。若遇重大安全隐患，应及时上报学校

相关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学院应当从指导教师中选派责任心强的专人负责学生实习安全工作，并建

立反馈机制，对学生实践安全实施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学院应当要求校外实践合作单位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

理工作，并要求合作单位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不得强迫或

者变相强迫学生加班。确因需要必须安排加班的，加班时间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章  安全管理检查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实践教学场所安全检查、监督制度，经常组织

开展检查和督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督查整改情况。对不能及时消除

的安全隐患，隐患单位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提出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期限及负责人，

并落实整改资金。安全隐患消除之前，应当落实防范措施或停用整改，以保障安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及时制定符合本院实际的学生实践教学安全管理系

列规章制度。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